
115年度新住民子女
國際移動力發展計畫

計畫主持人：國立高雄科技大學 俞克維特聘教授

協同主持人：國立曾文高級農工職業學校謝旻淵校長

申請說明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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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補助辦理新住民子女教育要點。

(二)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

新住民子女國際交流作業要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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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規依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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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實施目的

 落實推動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「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新

住民子女國際交流作業要點」及「補助辦理新住民子女教

育要點」中所訂定之國際交流、職業技能精進及國際職場

體驗等項目。

 發展學生多元專業知能，用社會參與的學習方法，配合外

國文化學習，增進自我認同並提升國際視野。

 透過國際文化交流活動，讓學生瞭解新南向國家之文化底

蘊，讓學生更具國際移動力。



高級中等學校

在學新住民子女為優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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參、補助對象



5

國際交流
(視訊交流/校際互訪)

肆、實施對象

職業技能精進
(職場見習/訓練課程)

國際職場體驗

高一~高三學生 高一升高二學生 高二升高三學生
(於115全學年度辦理) (預計於115年7月辦理)
辦理方式(擇一辦理)：

 自行辦理

 聯合辦理

辦理方式：

 由計畫單位規劃職

場體驗日程表及辦

理體驗內容。

辦理方式(視訊交流)：

 持續辦理視訊交流

辦理方式(校際互訪)：

 學伴交流

 全校性活動

(於115全學年度辦理)

鼓勵持續深化辦理學校



伍、計畫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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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流活動 (1/2)

 填具「國際交流_申請書」

 視訊交流及校際互訪須一併提出申請。

 視訊交流：

1. 每案辦理兩次以上，並加強補助長期、多次性辦理學校。

2. 課程設計須結合兩國文化或國際議題或是以專題討論、

科技主題探討…等議題，請注意著重於實際產出。

3. 活動後學生須繳交心得回饋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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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流活動 (2/2)

 校際互訪：

1. 出訪新住民子女學生人數應達三分之二。

2. 交流內容包含入班學習及兩國在地文化交流。

3. 文化參訪地點應以該國之各級學校、藝文展館、

歷史文化地點及政府機關為主。

4. 至少須辦理一項全校性活動(文化分享、演講等活動)，

擴大學生參與交流。

5. 回國後學生須繳交心得回饋單。



9

職業技能精進(1/2)

 填具「職業技能精進_申請書」

 普通型高中：辦理職場見習。

 技術型、綜合型高中：辦理職場見習及職業技能訓練課程。

 職場見習工廠或公司：以新南向國家設有工廠或公司之台商企業

為限。

 職業技能訓練：以台商在新南向國家所開設之工廠或公司所需技

能為原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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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(2/2)

 學校安排高一升高二的學生，進行「職場見習」。

 技術型及綜合型高中需開設「技能訓練課程」

 人數皆須以15人以上為原則，新住民子女人數需達60%。

 活動後學生皆須繳交心得回饋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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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職場體驗

 填具「國際職場體驗_申請書」

 鼓勵擁有跨文化雙語言優勢的二年級新住民子女在學學生提出申

請。

 申請學生請錄製3分鐘「自我介紹影片檔」，不限語言，但以學

生非台籍父或母親之母國語言為佳。

 由國教署召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，從學生語文能力、相關活

動參與經歷、參與動機及目的等書面資料進行審查，預計遴選36
位學生。

 由計畫承辦單位於暑假期間帶領入選的學生前往，進行海外職場

體驗，並選派隨隊輔導教師協助帶隊。

 回國後學生須繳交心得回饋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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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補助-國際交流

視訊交流：

每案補助最高6萬元，補助項目：講座鐘點費、授課鐘點費、

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、印刷費、雜支、膳費。雜支不得超

過補助總經費百分之六。

校際互訪：

出團學校及來訪學校組團，以一案計，每案最高補助100萬；

出團新住民子女學生及教師每人最高補助3萬元，一般學生最

高補助1萬5千元；來訪學校，其教師及學生每人最高補助1萬
5千元；出團學校及來訪學校每團至多補助24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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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補助-職業技能精進

每校補助金額最高為20萬元。

支用項目：授課鐘點費、實習材料費、工作費、工讀費、

印刷費、國內旅費、膳費、保險費、場地使用費、

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、臨時人員勞健保費、

臨時人員勞工退休金、設備使用費、雜支。

課程授課鐘點費支給標準如下：

(1)外聘業界師資800元。

(2)內聘編制內教師55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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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補助-國際職場體驗

學生及隨隊輔導教師每人最高補助3萬5千元。

費用包含機票、生活雜支、保險、交通費等相關費用。

護照及簽證屬個人證件，代辦費將由學生自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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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 國際交流活動、職業技能精進活動：

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遴聘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進行

審查，必要時得請各提出申請之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教育

(局)處依審查委員建議調整計畫內容，經國教署核定後執行。

國際職場體驗活動：

由國教署召集專家學者組成審查小組，從學生語文能力、相

關活動參與經歷、參與動機及目的等書面資料進行審查。

預計於5月中旬前，由國教署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。

陸、計畫審查及公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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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預計於11月-12月，邀請辦理「114學年度國際交流、職業

技能精進」及參與「115年度國際職場體驗活動」之學校

師生，參加國教署或委辦單位辦理之活動成果分享會。

柒、成果分享會



捌、申請書撰寫注意事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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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留各校承辦窗口資料並核章

國際交流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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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流申請書

A.請填寫交流學校基本資料

B.請填寫視訊交流人數

C.請填寫校際互訪基本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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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詳述國際交流活動整體規劃

國際交流申請書

請提供出訪人員名單
並填寫是否曾參與114年度移動力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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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流申請書

請提供來訪人員名單

請提供：
1. 視訊交流課程表
2. 校際交流行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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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交流申請書

請編列：
A.「視訊交流」業務費
B.「校際互訪」業務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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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留各校承辦窗口資料並核章

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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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
申請「職場見習」，請填
寫本表。並詳述職場見習
活動規劃。

（普通型高中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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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
（普通型高中適用）
請詳述行程內容。

（普通型高中適用）
請檢附職場見習參與學生名冊，

並填寫是否曾參與114年度移動力計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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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
職場見習與技能訓練課程
需一併申請，請填寫本表。
並詳述職場見習及課程內
容規劃。

（技術型、綜合型高中適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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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
（技術型、綜合型高中適用）
請詳述職場見習行程內容。

（技術型、綜合型高中適用）
請提供技能訓練課程師資規劃。若為
外聘業師，請另行檢附業師背景資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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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
（技術型、綜合型高中適用）
請檢附參與學生名冊，

並填寫是否曾參與114年度移動力計畫。

（技術型、綜合型高中適用）
請編列職場見習及技能訓練課程業務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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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技能精進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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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留各校承辦窗口資料並核章

國際職場體驗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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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職場體驗申請書

A.獲選後，將成立LINE群組聯
繫國際職場體驗活動相關事宜，
請學生填妥常用且正確之電子
信箱，以利接收入群通知。

B.請勾選新住民語文能力證
明及其他相關活動參與經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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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職場體驗申請書

A.請學生詳述參與動機、學習
目的、預期學習成果。
並以電腦繕打，以便彙整。

B.請推薦人協助說明，並以
電腦繕打，以便彙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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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職場體驗申請書

請勾選本次申請檢附之相關資料。
勾選修習校內外「新住民語文課程」者，

請檢附課程證明影本，
並加蓋申請學校承辦單位戳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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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際職場體驗申請書

勾選曾參加
「新住民子女國際交流活動計畫」者，

請檢附參與學生名冊影本，
並加蓋申請學校承辦單位戳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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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收件截止時間：(請附函文)

1. 學校自行函送：115年3月27日前(以郵戳為憑)。

2. 縣市政府教育局彙整函送：115年3月31日前(以郵戳為憑)。

檢附資料： (資料請皆以電腦繕打，以便彙整。)

1. 國際交流活動申請書正本兩份。（需用印）

2. 職業技能精進活動申請書正本兩份。（需用印）

3. 國際職場體驗活動申請書正本兩份。（需用印）

4. 光碟片一張或隨身碟一個，檢附內容如下頁說明。

玖、資料繳交(1/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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檢附內容：

1. 【國際交流活動】、【職業技能精進活動】及

【國際職場體驗活動】申請書之word檔、用印後PDF檔

(包含各項檢附資料)。並請以【學校全名-申請活動】為

檔名。例：【國立高雄科技大學-國際交流活動】

2. 【國際職場體驗活動】自我介紹影片

(格式限.wmv或.mp4檔)。並請以【學校全名-學生姓名】

為檔名。例：【國立高雄科技大學-○○○】。

玖、資料繳交(2/2)



學校辦理本項計畫時應提供必要行政協助，確保學生
於課後或假日參與活動時的安全維護。

學校執行國際交流活動、職業技能精進活動，如需變
更計畫書內容或新增使用項目者，應報國教署或由直
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轉國教署核定後辦理。

學校應於年度結束後兩個月內提出計畫執行成果報告，
具體敘明質化與量化績效。

執行計畫經費，應專款專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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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、注意事項



Q：新住民子女的定義？

A：新住民子女係指父或母之一為新住民（包含外籍配偶或
原外籍、已歸化我國國籍者），其在臺設籍之子女。

Q：校際互訪的旅運費可以細分成多種項目編列嗎？

A：「校際參訪業務費-旅運費」應包含機票、住宿、交通、
保險、膳費、導遊小費……等，不得超過「教育部國民及學
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新住民子女國際交流作業要點」
第六點規定之上限。

如旅運費項目採分項編列，項目加總除以出團人數後每人平
均單價亦不得超過要點規定之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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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壹、常見問題



Q：我們學校去年有辦理新住民子女國際交流活動，我校參
與校際互訪的學生，今年是否還能成為互訪名單的一員？

A：依據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新住
民子女國際交流作業要點」規定，每一學生在學期間，以接
受一次補助為原則，故無法再次參加。

Q：學生去年有獲選過國際職場體驗活動，今年是否還能申
請？

A：不行唷，每位學生在校期間，以接受一次補助為原則。
故去年獲選參加過，今年就不能再申請囉。

39

拾壹、常見問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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拾貳、官方客服



簡報結束，敬請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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